
中山市殡葬设施布局专项规划（2024-2035）
（公告版）



第一章 总则

第 1 条 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

届历次全会精神，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

思想，完整、准确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，践行民政为民、民政爱民工作理念，

立足新发展阶段，构建新发展格局，围绕建设具有广东特色的惠民殡葬、绿色殡

葬、文明殡葬、法治殡葬、智慧殡葬总体目标，进一步规范安葬（放）设施建设

和运营管理行为，健全监督管理长效机制，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，

推动殡葬改革和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。

第 2 条 规划原则

（1）生态优先，分区布局。按照生态优先原则解决殡葬用地的各类历史遗

留问题，将殡葬设施规划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，考虑到各乡镇、街道，分等级

均衡布局殡葬设施。

（2）总量控制，区域平衡。对各镇街殡葬设施用地规模实行管控，依据人

口死亡率预测与土地资源约束刚性要求设定规模下限，保障基础供给。在布局上，

坚持公益主体、分区平衡：镇（街）层级的公益性骨灰安葬设施原则上按镇（街）

供需平衡配置；中心城区等用地紧张区域的安葬需求，则由已批的唯一经营性公

墓挖掘存量进行补充。在具体规模核定中，将综合考量地貌地形、现状建设、土

地权属、征收储备、发展条件及各镇街发展规划等多重因素，予以差异化调整，

兼顾传统殡葬习俗与节地生态改革导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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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遵循现状，适度超前。结合现有殡葬设施分布，兼顾已批复殡葬设施

建设项目，优化整合资源，避免重复建设，预留未来发展空间，适应人口老龄化

发展和应对公共安全事故的突发情况。

（4）多规协调，可操作性强。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、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

衔接，避免冲突，制定明确的建设标准。

（5）增减挂钩，预留空间。针对历史坟墓集中埋葬点提出建设性修复意见，

通过生态修复等方式为新增墓园腾挪建设用地指标，为近远期殡葬设施建设发展

预留充足空间。

第 3 条 规划范围

本规划范围为中山市市域范围，下辖 15 个镇（黄圃镇、南头镇、东凤镇、

阜沙镇、小榄镇、古镇镇、横栏镇、三角镇、港口镇、大涌镇、沙溪镇、三乡镇、

板芙镇、神湾镇、坦洲镇）、8 个街道（石岐街道、东区街道、西区街道、南区

街道、五桂山街道、中山港街道、民众街道、南朗街道），区域内含有 1 个国家

级开发区——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和 1 个经济协作区——翠亨新区。

第 4 条 规划对象

本次规划对象——殡葬设施是满足群众殡葬服务需求所必需的设施，主

要包括殡仪设施、骨灰安葬设施和生态安葬设施等。

第 5 条 规划期限

本规划期限为 2024 年—2035 年，其中近期至 2030 年，远期至 2035 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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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6 条 规划依据

国家政策法规：

1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（2019 年修订）》；

2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；

3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；

4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；

5. 《殡葬管理条例》（2025 年修订版）；

6. 《公墓管理暂行办法》（1992 年发布）；

7. 《关于进一步深化殡葬改革促进殡葬事业科学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民发〔2009〕

170 号）；

8. 《关于推行节地生态安葬的指导意见》（民发〔2016〕21 号）；

9. 《关于进一步推动殡葬改革促进殡葬事业发展指导意见的通知》（民发〔2018〕

5 号）；

10. 《“十四五”民政事业发展规划》；

11. 《民政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遗体和骨灰规范处置工作的通知》（民办函

〔2024〕27 号）；

12. 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》

（2025 年）；

13. 《骨灰堂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民发〔2025〕9 号）。

广东省政策法规

1. 《广东省殡葬管理办法》（粤府〔1994〕107 号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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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《关于广东省 2021—2030 年安葬（放）设施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（粤民发

〔2021〕124 号）；

3.《广东省民政事业发展“十四五”规划（2021—2025 年）》；

4.《广东省殡葬事业发展“十四五”规划（2021—2025 年）》；

5.《广东省市县级殡葬设施国土空间专项规划编制指引》；

6.《广东省公墓规划设计指引》。

中山市政策法规

1. 《中山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—2035 年）》；

2. 《中山市民政事业发展“十四五”规划（2021—2025 年）；

3. 《中山市殡葬事业发展“十四五”规划（2021—2025 年）》。

第二章 规划目标与策略

第 7 条 总体目标及指标体系

（1）总体目标

构建“公益为主、绿色集约、布局合理”的殡葬服务设施体系，基本实现殡

葬设施现代化、殡葬服务均等化、安葬（放）生态化和殡葬行为文明化，并与中

山市城市建设发展相契合。

（2）指标体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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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期目标（2025-2030）：到 2030 年，城乡均等的殡葬设施体系基本形成，

乡（镇）公益性安葬（放）设施覆盖率达到 100％，完成“每个乡镇至少建设一

处乡镇级公益性骨灰安葬设施”的基本目标。

远期目标（2031-2035）：到 2035 年，城乡均等的殡葬设施体系全面形成，

全面保障城乡居民多层次、多元化安葬服务需求，全市新增骨灰实现 100%节地

生态化安置。

第 8 条 规划策略

（1）补齐短板，保障基本服务

以保障群众基本安葬需求为前提，加快补齐殡葬设施短板，推动形成以公益

性为主体、经营性为补充、节地生态为导向，区域统筹的殡葬设施服务供给格局。

按照节地生态、规模适度、公益惠民的原则，保障殡葬设施用地。

（2）控制总量，规范土地利用

在保障殡葬需求的基础上，严格控制殡葬设施数量及占地规模。严格落实土

地用途管制制度，推进殡葬设施用地管理规范化。以兼顾安置容量与服务便利度

为前提，充分依托现有设施，大力挖潜已占土地资源，尽量避免另行选址新建，

减少邻避影响范围。

（3）因地制宜，合理确定选址

1）严守“红线”要求，严格落实基本农田保护区、饮用水源保护区、风景

名胜区、自然保护区、森林公园、文物保护单位等禁限建要素管控要求，按照相

关法律法规要求，合理确定用地位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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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）多要素综合确定选址，殡葬设施选址应以满足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

规定的要求为前提，统筹考虑人口分布、功能布局、交通区位、文化心理等多方

面因素，合理确定用地位置与服务范围。

3）统筹项目建设时序结合习俗、交通和地理条件，优先选择意愿强、需求

大的地区先行建设公益性公墓，根据试点经验逐步推广。本次规划项目建设时序

应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。

（4）刚性需求优先，弹性储备补充

为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持续增长需求，并前瞻性提升公共安全等突发

事件下的应急保障能力，确保中山市殡葬设施供给的长期稳定性，秉持“刚性需

求优先，弹性储备补充，合理利用存量”原则。在科学预测基础上，将通过适度

上浮用地规模控制比例来增强规划弹性，以有效应对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应对未

来不确定性，确保殡葬设施供给的可持续性，避免未来因规划不足导致的社会治

理难题。

第三章 殡葬设施布局规划

第 9 条 殡仪设施规划

（1）殡仪馆规划

近期（2030 年）对殡仪馆进行原址改扩建，远期（2035 年）对殡仪馆进

行用地扩展和提质增容。

（2）殡仪馆服务网点规划

保留现状小榄镇殡仪管理服务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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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0 条 骨灰安葬设施规划

（1）市级城市经营性骨灰安葬设施

规划控制开发经营性公墓 1 处，为现状中山市福荫园。

（2）镇（街）级公益性骨灰安葬设施

规划保留镇（街）级城市公益性骨灰安葬设施 5 处，分别为南区街道公益性

公墓、小榄镇公益性公墓、小榄镇骨灰馆、石岐街道万福园、三角镇静安楼。

规划扩建镇（街）级城市公益性骨灰安葬设施 6 处，分别为中山市仙鹤园、

大涌镇祥安仙福园、中山市静安馆、沙溪镇福泽园、神湾镇思亲园、坦洲镇长青

楼。

规划新增镇（街）级城市公益性骨灰安葬设施 10 处，分别为古镇镇福安园、

三乡镇福德园、五桂山街道公益性骨灰堂、港口镇公益性骨灰堂、南朗街道公益

性公墓、南头镇公益性骨灰堂、东凤镇公益性骨灰堂、横栏镇公益性公墓、板芙

镇公益性公墓、阜沙镇公益性骨灰堂。

（3）村级公益性骨灰安葬设施

规划新建村（居）级公益性公墓 1 处，为南朗街道榄边村莆山先人安置地。

第 11 条 生态安葬设施规划

规划建设生态安葬设施 16 处，均为复合设置型，其中，市级生态安葬设施

1 处，复合设置建设于中山市福荫园，镇（街）级生态安葬设施 15 处，分别复

合设置建设于港口镇公益性骨灰堂、五桂山街道骨灰堂、南朗街道公益性公墓、

中山市仙鹤园、中山静安馆、三角镇静安楼、东凤镇公益性骨灰堂、古镇镇福安

第7/13页



园、横栏镇公益性公墓、沙溪镇福泽园、大涌镇祥安仙福园、坦洲镇长青楼、三

乡镇福德园、板芙镇公益性公墓、神湾镇思亲园。

规划新建 1 处林葬复合建设区，指不改变林地用途前提下，同时进行林木培

育和殡葬安置的土地复合利用模式。

第四章 规划实施机制

第 12 条 坚持殡葬服务公益属性

坚持基本殡葬服务公益属性，进一步加大群众殡葬基本服务的减免力度，扩

大惠民服务项目范围。

第 13 条 积极推进殡葬移风易俗

扎实开展文明治丧活动，严格按照规范丧事活动提倡文明治丧通告、通知要

求，禁止在限定区域主次干道从事出殡漫游、绕行及燃放烟花爆竹、抛撒纸钱、

鼓号奏乐、路祭念经等殡仪活动。

全面提升集中办丧服务，禁止在居民住宅区、广场、公园、街道、学校等公

共场所停放尸体、搭设灵棚、摆设花圈和念经做道场等殡仪活动。

逐步深化丧葬习俗改革，将殡葬移风易俗纳入文明城市创建和美丽乡村建设

之中，把规范治丧写入村规民约或社区公约。

第 14 条 大力推行节地生态安葬

控制公墓传统墓穴建设，现有公墓中新开发墓区和新建公墓节地生态安葬率

达到 100%；公益性公墓独立墓穴的单位占地面积不得超过 0.5 平方米，合葬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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穴的单位占地面积不得超过 0.8 平方米（不含公共绿化和道路用地），推广使用

卧碑，规格、样式保持基本统一；墓区绿化覆盖率不低于 65%；经营性公墓需

配套建设公益性骨灰堂，提供的骨灰寄存格位不少于经营性墓穴（位）总量的 

50%，在经营性公墓内不得建造宗族墓地，安葬骨灰的墓穴单位占地面积不得

超过 1 平方米，推广使用卧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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